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

关于对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第262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李琼代表：

感谢您对石林县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县城车辆乱停、乱放管理”的建议，交由我局研究办理。提得很好，很有针对性，对加强我县城区交通管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指导作用。

随着石林县经济、旅游的快速发展，外来旅游车辆及本地车辆逐年增多，县城内主要道路、路口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非常突出，有时还会导致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频发等现象。县城交通路口中的违章停车情况一直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顽疾，对道路的畅通以及行人的安全存在严重影响，并影响着我县文明县城的良好形象。在平时的管理工作中，由于执法人员的有限，加之部分驾驶员文明意识较差，给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根据您的建议内容，我局组织交警大队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了工作：一是结合正在开展的创建国家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加大交通参与者交通文明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尤其是临街商户规范停车秩序，尽量将机动车停放在已经规划好的停车泊位内；二是加大对县城主要路段、街道上违法停放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度，每天安排警力分时段、分路段开展路面巡查，及时查处乱停乱放车辆；三是加强与城管部门的沟通配合，取缔非法占道经营现象，并与县住建局、石投公司一起在石林中路、石林南路、阿诗玛东路及阿诗玛南路等主要街道人行道上分别漆画了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点，规范摩托车、非机动车等车辆有序停放。

下一步，我局还将继续加大对县城主要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的管理力度，一是建议住建部门商请县政府尽量在县城区域规划建设相应的停车场，从根本上解决因县城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停车场，导致市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是协助住建部门、石投公司加强对停车位收费单位的监督，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停车泊位的资源，充分发挥其功能；三是尽快启动电子眼违停抓拍监控系统建设，全方位、多时段开展违停抓拍，震慑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

感谢您对石林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会虚心接受您的建议，努力做好工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共同为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联系人：段茂方，联系电话：1370846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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